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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下达 2012 年度 
高校科研计划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现将 2012 年度高校科研计划下达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1. 本计划包括 2011 年结转项目和 2012 年新上项目（一般

项目）。结转项目资助经费按年度下达，新上项目资助经费一次

性下达，无经费资助的项目由各承担单位根据需要给予资助。 

2. 2012 年高校科研项目下达后，由学校和项目负责人双方

填写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确认书》（一式 2 份，项目负责人

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各 1 份），确认 2012 年高校科研项目立项

情况。各校科研管理部门同时填写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确认

情况汇总表》，由项目负责人分别签字后加盖学校公章，并于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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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下达后一个月内寄送我厅高校科研师资处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

至gkcjiang@126.com（请务必注明 2012 年××学校教育厅科研项

目确认情况汇总表）。 

3. 各高校应认真组织，加强管理和指导。学校科研管理部

门须于年底前完成在研项目的中期检查工作。项目负责人须在学

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在研项目中期检查前，通过教育厅科研网填

报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进展情况表》，对年度项目进展情况

进行总结。 

4. 项目完成后需结题的，项目责任人先在网上根据要求提

交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结题报告》，待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审

核通过后，于每年的 5 月和 10 月统一报送纸质材料到省教育厅

审批结题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5. 项目结题依据为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申请书》中“预

期成果形式”列明的内容。结题时，项目责任人作为第一署名人

至少应有正式发表的论文 1 篇或正式出版的专著 1 部（其余研究

成果第一署名人不是项目责任人的，应为课题组成员），或提交

并被采纳的研究咨询报告 1 篇（附实际应用单位的采纳证明）。

成果未标注“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（项目编号）”字样的，

不予承认。 

联系人：姜毅、刘洁，联系电话：0571—88008970、88008969。 
 

附件：1.浙江省教育厅 2012 年度高校科研计划（新上项目） 
 - 2 - 

mailto:%E5%90%8C%E6%97%B6%E5%B0%86%E7%94%B5%E5%AD%90%E7%89%88%E5%8F%91%E9%80%81%E8%87%B3gkcjiang@126.com
mailto:%E5%90%8C%E6%97%B6%E5%B0%86%E7%94%B5%E5%AD%90%E7%89%88%E5%8F%91%E9%80%81%E8%87%B3gkcjiang@126.com
mailto:%E5%90%8C%E6%97%B6%E5%B0%86%E7%94%B5%E5%AD%90%E7%89%88%E5%8F%91%E9%80%81%E8%87%B3gkcjiang@126.com


2.浙江省教育厅 2012 年度高校科研计划（结转项目） 

3.浙江省教育厅 2012 年高校科研项目确认情况汇总 

表 

4.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确认书 

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- 3 -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7 月 1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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